2024俄语专业普本培养方案
一、专业简介
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为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所设本科专业。前身是京师同文馆俄文馆（1863年），后并入京师大学堂 (北京大学)。1920年成立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1952年, 由曹靖华先生主持重建俄语系，1999年合入外国语学院。本专业主要培养俄罗斯语言、文学、文化及翻译方面的专业人才；基础知识扎实、知识面广、综合能力强是其学生的特色。 
   现有教师20名，包括教授6人，长聘副教授2人，副教授9人，预聘制副教授1人，助理教授2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18人。
2、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基本功扎实、具有广博国际视野和文化素养，能从事外交、外贸、国际文化交流、涉外企业管理、新闻、出版、外语教学和外国问题研究等工作的德才兼备的应用型专门人才，以及具备初步特定学科知识储备和技能训练,通过进一步学习和提高，能从事特定学科专业研究的学术型人才。
3、 培养要求
通过四年的学习,学生应扎实地掌握俄语语言、俄国文学及文化的基础知识和能胜任实际工作的听、说、读、写、译等基本语言技能，对俄国及周边国家的社会、历史、文化、外交以及政治、经济现状等有较广泛的了解,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有比较广博的知识，具有较好的汉语水平和表达能力，具备独立学习的能力、初步的研究能力以及较强的适应不同社会职业需要的能力。
四、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文学学士
毕业总学分：140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体系规则：
1、模块（大学英语, 大学外语）的学分之和>=8
	1、公共基础课程：48-学分
	1-1 大学英语：2-8学分

	1、公共基础课程：48-学分
	1-2 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19-学分

	1、公共基础课程：48-学分
	1-3 思想政治理论选择性必修课：1-门

	1、公共基础课程：48-学分
	1-4 劳动教育课：32-学时

	1、公共基础课程：48-学分
	1-5 信息课程：3-学分

	1、公共基础课程：48-学分
	1-6 军事理论：2-2学分

	1、公共基础课程：48-学分
	1-7 体育课：4-4学分

	1、公共基础课程：48-学分
	1-8 通识教育课：12-学分

	1、公共基础课程：48-学分
	1-9 大学外语：0-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4-54学分
	2-1 专业基础课：24-24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4-54学分
	2-2 专业核心课：30-30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4-54学分
	2-3 毕业论文（设计）：0-学分

	3、选修课程：38-学分
	3-1 专业选修课：30-学分

	3、选修课程：38-学分
	3-2 自主选修课：8-学分



五、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 要求：48-学分
1.1 公共必修课
要求“思想政治理论选择性必修课”共1门、“劳动教育课”累计不少于32学时。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和其他公共必修课按学校要求选课，信息课程见下表。

	课程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总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全校必修
	0
	34
	34
	一上

	04834470
	计算概论（C）
	全校必修
	3
	51
	0
	一上


[bookmark: _GoBack]（大学英语不足8学分部分，需用非本专业语言的公共语言课或专业基础语言课补足。）

1.2 通识教育课
	通识教育课程系列
（通识核心课+通选课）
	各系列学分
（通识核心课+通选课）
	总学分

	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
	≥2
	1.不少于12学分
2.至少修读1门“通识核心课”


	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2
	

	Ⅲ. 艺术与人文
	≥2
	

	Ⅳ.数学、自然与技术
	≥2
	



（1）具体课程列表详见《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 学分要求：54-54学分
2.1 专业基础课　24-24学分
2.1.1 专业基础组 24-24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总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730650
	俄语语音
	专业必修
	1
	34
	14
	一上

	03730751
	俄语视听说(一)
	专业必修
	1
	34
	17
	一下

	03730752
	俄语视听说(二)
	专业必修
	1
	34
	17
	二上

	03730871
	俄语口语会话（上）
	专业必修
	1
	34
	17
	二上

	新开课
	俄语语法（上）
	专业必修
	1
	34
	
	二上

	新开课
	俄语语法（下）
	专业必修
	1
	34
	
	二下

	03730541
	俄语写作(上)
	专业必修
	1
	34
	14
	三上

	03730551
	俄译汉教程（上）
	专业必修
	1
	34
	14
	三上

	03730311
	俄罗斯文学选读（上）
	专业必修
	1
	34
	4
	三上

	03730511
	高级俄语(一)
	专业必修
	3
	102
	32
	三上

	03730512
	高级俄语(二)
	专业必修
	3
	102
	32
	三下

	03730132
	俄语实践修辞
	专业必修
	1
	34
	4
	三下

	新开课
	中国国情阅读与写作（俄语）
	专业必修
	1
	34
	
	三下

	03730811
	汉译俄教程（上）
	专业必修
	1
	34
	10
	三下

	03730812
	汉译俄教程（下）
	专业必修
	1
	34
	10
	四上

	03730513
	高级俄语(三)
	专业必修
	2
	68
	20
	四上

	03730514
	高级俄语(四)
	专业必修
	2
	68
	20
	四下

	新开课
	俄语演讲教程
	专业必修
	1
	34
	
	四下


2.2 专业核心课　30-30学分
2.2.1 专业核心组 30-30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总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730501
	基础俄语(一)
	专业必修
	6
	204
	64
	一上

	03730502
	基础俄语(二)
	专业必修
	6
	204
	64
	一下

	03730503
	基础俄语(三)
	专业必修
	5
	170
	60
	二上

	03730504
	基础俄语(四)
	专业必修
	5
	170
	60
	二下

	03730881
	俄罗斯国情（上）
	专业必修
	2
	34
	4
	一上

	03730882
	俄罗斯国情（下）
	专业必修
	2
	34
	4
	一下

	03730071
	俄罗斯文学史(一)
	专业必修
	2
	34
	4
	二上

	03730072
	俄罗斯文学史(二)
	专业必修
	2
	34
	4
	二下


2.3 毕业论文（设计）　0-学分
　　备注：不计学分，但为毕业必要条件
2.3.1 毕业论文组 0-学分
　　备注：毕业的必要条件
3、 选修课程 学分要求：38-学分
3.1 专业选修课　30-学分
3.1.1 专业选修组 30-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总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730729
	普通语言学概论
	任选
	2
	34
	4
	一上

	03730739
	文学理论基础
	任选
	2
	34
	4
	一下

	03730490
	俄罗斯艺术史
	任选
	2
	34
	4
	一下

	03730780
	俄罗斯社会与文化系列讲座
	任选
	2
	34
	
	一下

	新开课
	俄语阅读（一）
	任选
	2
	34
	
	二上

	新开课
	俄语阅读（二）
	任选
	2
	34
	
	二下

	03730591
	俄罗斯民俗民情（上）
	任选
	2
	34
	4
	二上

	03730592
	俄罗斯民俗民情（下）
	任选
	2
	34
	4
	二下

	03730192
	俄语口语会话（下）
	任选
	2
	34
	
	二下

	03730699
	俄罗斯文学与音乐
	任选
	2
	34
	
	二下

	新开课
	俄语高级视听说
	任选
	2
	34
	
	二下

	03730101
	俄语报刊阅读(一)
	任选
	2
	34
	
	三上

	03730120
	俄语功能语法学
	任选
	4
	68
	
	三上

	03730660
	中俄文学比较
	任选
	2
	34
	
	三上

	03730740
	中俄文化交流史
	任选
	2
	34
	4
	三上

	03730140
	俄语应用文
	任选
	2
	34
	
	三下

	03730329
	俄苏电影赏析
	任选
	2
	34
	17
	三下

	新开课
	俄语新闻听力
	任选
	2
	34
	
	三下

	新开课
	俄罗斯文学选读（下）
	任选
	2
	34
	
	三下

	新开课
	俄语写作（下）
	任选
	2
	34
	
	三下

	03730421
	俄语口译（上）
	任选
	2
	34
	
	四上

	03730813
	20世纪俄国文学专题
	任选
	2
	34
	4
	四上

	03730873
	19世纪俄国文学专题
	任选
	2
	34
	4
	四下

	03730850
	俄罗斯的信仰与文化（上）
	任选
	2
	34
	4
	全系


3.2 自主选修课　8-学分
　　备注：人文学部课程不少于5学分 ，其中人文学部课程（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史、考古学通论、哲学导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艺术史导论）不少于3学分；东方文学、西方文学必选一门。
3.2.1 人文学部课程组 （课程包：人文学部课程）5-学分
　　备注：东方文学、西方文学至少选修其中一门
	课程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总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5201
	中国古代文学（上）
	任选
	3
	51
	
	

	02035202
	中国古代文学（下）
	任选
	3
	51
	
	

	02130011
	中国古代史 (上)
	任选
	4
	68
	
	

	02130012
	中国古代史 (下)
	任选
	4
	64
	
	

	02232210
	考古学通论
	任选
	4
	64
	
	

	02330001
	哲学导论
	任选
	2
	32
	
	

	02330051
	西方哲学（上）
	任选
	3
	48
	
	

	02330052
	西方哲学（上）
	任选
	2
	32
	
	

	02330053
	西方哲学（下）
	任选
	3
	51
	
	

	02330054
	西方哲学（下）
	任选
	2
	34
	
	

	02330092
	中国哲学（上）
	任选
	3
	48
	
	

	02330094
	中国哲学（上）
	任选
	2
	32
	
	

	02330095
	中国哲学（下）
	任选
	2
	32
	
	

	02330096
	中国哲学（下）
	任选
	3
	48
	
	

	03530450
	东方文学
	任选
	2
	32
	
	

	03632990
	西方文学
	任选
	2
	32
	
	

	04330218
	艺术史导论
	任选
	2
	34
	
	


3.2.2 其他组 0-学分
六、其他
1.	保送研究生要求
[bookmark: _Hlk163568447]（1）品学兼优，无学术警告，无学术不端行为；
（2）符合当年国家和学校保研推荐政策及学院的推荐标准；
（3）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前六个学期的规定必修课。如：思想政治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思想道德与法治、中国近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课程）的学分、信息类必修课程的学分、军事理论的学分，及前三年的专业必修课程。若因国际交流等原因影响专业必修课的学习，可由学生提出申请，专业审核后再考虑推荐。
2.	荣誉学位要求
（1）思想品德优，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校期间没有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2）已获得所修专业的学士学位授予资格。
（3）前7个学期总平均绩点位于本专业毕业本科生班级的前30%。
（4）申请学生在前7个学期，所有专业核心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以及专业选修课程成绩均需达到优秀（百分成绩≥85分），非专业课程成绩不得低于良好水平（百分成绩≥75分）。
（5）申请学生在读期间应当参与本科生科学研究项目，或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相关学术活动，或参加与专业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并获得优秀及以上评价（百分成绩≥85分），或在省部级以上学科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6）毕业论文评价优秀。
7、 俄语 专业课程地图
